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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 年 来 我 国 食品安全面临重大挑战，一 方 面 众 多食品企业利用自身相对于 

消费者和监管者的信息优势谋取不法刊润，另一方面食品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又导致企业难以协同提供安全的食品。 食品供应链追溯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 

产信息记录和披 露 体 系 在欧 美地 区 的 实 践中 被 证 明是 一 种 提 高 食 品 安全水平的有效途 

径。本 文 理 论 分 析 了 一 个由下游销售者和上游农场组成的垂直供应 链结构，考察了可追 

溯性的提高如 何 改 善 供应 链 中 食品安 全 水 平 及 对 上 下 游 企 业 利 润 的 影 响 研 究 表 明 ，增 

强洪应链中任一环节的可追溯性，不但能够促进该环节的企业提高其产品安全水平，还可 

以 促使 供应 链 上其他 环节 的企业提 供更 加 安 全 的 产 品 此 时 ，销 售 者能 够 从供应链可追 

溯性的提高中获益，然而农场和整个洪应链的利润会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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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食品安全问题和供应链可追溯性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不仅伤害了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也极大地 

损害了相关行业和地区的经济利益，更造成了国内、国 际 社会对本土食品产业的极度 

不借任。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后、部门利益导致的监管部门监管执行不严、地方政府保护 

主义等都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成 因 。然而，由于食品拥有相较于一般工业制品更强 

的 “信 任 品 ”属性，供应链上生产流转过程的不透明留给了不法企业以次充好、以假 

乱真的投机空间，这也是催生了大量的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原因。食品、农牧产品追溯 

系统作为一种倍总掲示途径，可以有效改善存在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监管者和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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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食品安全原指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两个维度，但是现在一般只关注后者，所以下文中把食品安全等同于食品 

质量安全。

② Antle(1999, 2001), Marette(2005), Henson和Caswell(1999)等学者做了大量关于政府层面食品安全监管研究。

③ Nelson(1970)，D a rb y和 Kam i(1973)根据消费者获取产品属性信息的难易，可以把商品分为搜寻性 

(search)、经验性(experience)和信任(credence)的。针对食品来说搜寻和经验性的食品属性，例如外观、味 

道等，通过在购买前进行信息的搜集或者直接获取，或者购买消费后就可以直接体验到。而食品具有的一些 

信任性属性，例如化学残留、食品添加剂等即使在被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后，对身心产生的影响也难以或无法 

在短期内准确评价。因此只能以一种基于信任的前提下进行交易。



生产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失灵和提高食品安 

全水平。

生产信息的可追溯件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生产行为，但是目前关于可追溯性在食品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中作用机制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和贡献有 

二：(1 )分析了食品供应链内部各个环节的可追溯性对本环节产品安全性的自影响和 

对其他环节产品安全性的交互影响，发现每个环节可追溯性的提高能够提高供应链上 

每个企业的生产努力程度，进而大大改善食品安全性，(2 )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我们 

分析了可追溯性如何影响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以及整个供应链的利润。其发现表明，可 

追溯性的提高对供应链下游销售企业更加有利，然而会损害上游农场企业的利润，整 

个供应链的总体利润也会有所降低。这就为可能的相关扶持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一)供应链可追溯性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方面的作用

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 

因，在欧洲、北 美 等 发 达 地 区，食品供应链追溯系统及其带来的信息“可追溯性 ” 是 

一种已经开始广泛应用的有效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措施。由于供应链追溯系统能够对 

整个供应链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生产和流转进行监测和记录，大大增加了食品生 

产加工过程的透明度，结合在消费行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食品标签(C a s w e l l , 

1 9 9 2 )，消费者可以方便地获取关于食品原枓产地、添加成分等安全要素的关键信息。 

所以从农场、加工商和销售商的角度出发，建立自身声誉和提供有个性的区別性产品 

就可以有效地约朿企业的生产行为从而提高食品安全水平(Sim p s o n  et al., 1 9 9 8)。追 

溯系统记录下的信息可以迅速准确地追溯问题源头在供应链上具体环节的归属，方便 

监管者对食品安全动态的实吋控制和责任追查，从而可以增加企业的法律责任预期以

①： Wilson, Clarke( 1998)把 “可追溯性”定义为从农产品的种植一直到消费者餐桌上的过程中每一次转移和处理 

都需要记录和描述的信息流在涉及到家禽、畜牧等作为原材料的食品时,这种更加细致的可追溯性甚至可 

以坫动物的整个生长轨迹，疾病和沾动状态，每一 �加 工的环节直至消费者的盘子当中(O ’ Reilly 1998)。国  

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及各国法律对可追溯性的具体定义不同，但基本思想类似。

② 从严格的概念意义出发，应 注 意 “食品安全”与 “食品质量 ” 的区别。食品质量概念包括那些对消费者而言 

的所有食品属性，包括食品的外在感官、 营养、 安全和伦理等性状。而只打构成食品质量要素的某些特定属 

性，如化学残留剂、添加剂和微生物菌落等超过一定阈值才可能造成对消费者的负而伤害，这才能够形成含 

品安全问题(吕志轩，2009)。

③ 国 际 上为应对上世纪 90年代严重的疯牛病(BSE)问题，欧 美 广 泛 建 立严格的农畜产品追溯制度以监控整个 

农畜的生产过程，以此来遏制和消灭疯牛病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大大提升了消费者对产品安全的信心。 

欧盟在2002年颁布的《一般食品法》(General Food Law)要求追溯系统必须确保食品或饲料行业包括进口商 

至少能确认哪家供应商提供的食品、饲料、动物源或加入到食品或饲料的物质，以保证在调查时，可以追溯 

到所有环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于 2004年颁布《食品安全跟踪条例》, 要求所有涉及食品运 

输 、 配送和进口的企业要建立并保全相关食品流通的全过程记录。日本于2001年开始在牛肉生产供应体系 

中全面引入可追溯系统，并 于 2002年制定了 “牛肉身份证” 制度，建立起牛个体信息系统，消费者可以在 

销售终端通过互联网或手机查询牛肉产地、品种、 出生时间、饲养者、词料成份、屠宰日期以及流通过程等 

详细信息，并于当年把食品可追溯制度从最初的牛肉推广到猪肉、鸡肉等肉食品产业，牡砺等水产养殖产业 

以及蔬菜种植产业(林凌，2009)。



提高生产投入和改善食品安全状况。

现代食品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之间同样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也会极大地影响企业 

的生产行为，进而影响食品安全 。首先，由于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在事后难以科学地 

界定，造成的经济损失会由整个行业共同承担 (Me u w i s s e n  et al.2003) 。 这样，在缺乏 

供应链和行业生产倍息的有效披露机制下，单个企业没有动机去提高自身的生产质 

量。其次，即使上下游企业了解其他环节的生产信息，出于侥幸和降低成本的考虑往往 

也会采取默认的态度，这种行业内部企业利用了消费者的信息劣势进行的串谋行为也 

是造成当前食品市场乱象的主要原因。

追溯体系所记录的信息可以客观准确地界定各个参与者的事故责任，这就为区别 

各个参与者的生产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Hob bs ,  2 0 0 4 )。因此，可追溯性能够在事前 

促使企业增加安全生产投入，减少投机行为并最终改善食品市场的安全状况。 

Sebastien、Daniel ( 2 0 0 8)在未考虑追溯成本的条件下分析了追溯体系和责任赔偿对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生产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对下游生产商生产信息可追溯性的增强 

可以改善上游和下游生产者的生产行为。我们的研究结果则表明由于企业生产行为的 

相关性，任何一个环节可追溯性的增强会提高每个环节的食品安全水平。

(二)可追溯性对食品企业利润的影响

虽然增强可追溯性可以在提高食品安全水平、降低事故损失、提高生产和交易效 

率上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建立和参与供应链可追溯系统能 

否提高自身利润才是保证这一系统良性快速发展的根本激励因素。追溯体系的建立需 

要整个供应链 上的所有企业，包括农场、加 工厂、运输企业、销售商都参与到这个体系 

当中，而整个体系需要标准化的识别、检测和记录等软硬件设备，因此追溯系统的建立 

需要不菲的前期投入成本。提高可追溯性的收益则主要来自于消费者为追溯系统支付 

的溢价，以及各主体之间标准化交易带来的成本减少。

由于可追溯性可以大大增加食品生产流程的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区别性的原 

料 、成分和加工商等信息，以及提升产品品质和安全性，因此消费者会有意愿向参与了

①可追溯性的建立和提高除了可以改善食品安全状况之外，其提供的丰富信息在其它许多方面都能够提供很大 

的社会和经济收益。(1)追溯体系对生产过程中对各环节的记录、监控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问题，避免 

食品事件爆发。(2)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后，即使发现问题源头,防止安全事件伤害扩大(3)提高问题产品召 

回效率、降低召回损失，(4)标准化并具有公信 的追溯体系提供的产品信息可以减少供应链内部企业之间 

的交易成本 ( 5)尽可能地减少对横向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和纵向供应链上的其他参与者的负面影响。

②例如下游食品加工企业在检测原料在农场种植坏节时是否超标使用农药的成本较高；餐饮企业对肉、菜供应 

商有无在原料中添加超额或法制剂，在 包 装 运 输 途 中 受 污 染 也 比 较 闲 难 。

③ 例 如 仅 在 20 0 8年的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 销售额近百亿的三鹿集团破产, 受到波及的蒙牛、伊利、光 

明三家奶业巨头在事件发生后的 一个月内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2. 5 亿元，长期影响更是尤法估计。这一事 

件直接打击了整个国内奶品行业，民众对国产奶粉丧失信心，大大增加了对进口奶粉的需求量，即使价格不 

菲，孩童的家长仍然不遗余力地购买进口奶粉的报道屡见不鲜，目前国外奶粉在国内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 

50%。



追溯系统的食品支付较高的价格。Dickinson, Bailey ( 2 0 0 2 )对肉制品的追溯性、生产透 

明度和质保特征进行的拍卖实验表明，人们是愿意主动为这些特征支付溢价的，而支 

付的意愿大小则显示在美国发展追溯体系是可以盈利的。Bai l e y、Dickinson (2 0 0 5)对 

加拿大肉类和家禽类产品的拍卖实验表明单纯的可追溯性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不大，而 

追溯性和带来的相应质量保证则对消费行为有明显影响，Cic i a、Colantuoni ( 2 0 1 0)对 

2 3 项研究的 8 8 个估计结果进行荟萃分析，得出了可追溯系统在食品市场的积极作 

用。国内，周应恒(20 0 4 )的调查研究统计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总体评价，由于消费者 

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因此有较强的意愿购买可识别和追溯的安全食品，并验证了 

强化食品安全信息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韩杨(20 0 9)基于北京市场的的调查实 

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人们的购买行为还是要基于价格比较等因素。

直接针对可追溯性对企业利润影响的研究目前仍然比较缺乏，并且主要是通过问 

卷调查和利用数据进行推算。Stuller、Ri c k a r d ( 2 0 0 6 )对美国加州部分瓜类种植和加工 

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 2 0 0 6 年 9 月大肠杆菌事件爆发以前，可追溯系统带来的 

收益至少可以弥补其投入成本，而食品安全问题的爆发又显然可以提高供应链可追溯 

性系统的回报。P a g g i 等 ( 2 0 0 8 )以美国部分农产品市场情况进行推算，农产品企业建 

立完整的可追溯系统在五年内的总回报是其成本的1 . 7倍，还不包括由此带来的声誉 

提升带来的无形收益。国内，周洁红(20 0 7 )对浙江省3 0 2 户蔬菜种植户的蔬菜质量安 

全追溯参与意愿和行为的调查表明，总体上蔬菜种植户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不强，已 

参加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不高，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是政府主导型，因为可追溯体 

系的蔬菜在蔬菜交易市场上还未形成“优质优价” 的价格激励，即参加追溯系统的回 

报不显著。杨秋红(20 0 9 )对四川省6 1 家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为例，分析了企业建立可 

追溯系统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其研究表明，企业获得的质量认证、产品是否出口、政 

府政策、风险预期以及企业预期消费者对具有可追溯性农产品的支付意愿等变置，均 

对企业建立可追溯系统的意愿有重要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向可追溯性带来的食品质量和安全性提高进行支付 

的条件下，只有供应链下游的销售者可以从中受益，而上游农场和整个供应链的期望 

利润反而会下降。增强的可追溯性虽然会提高企业的预期赔偿责任和更高的生产投入 

水平带来的成本增加，但是对销售企业来说，这一损失可以通过消费者的支付溢价和 

向 上游企业转移压力而弥补，可追溯性增强对销售企业的综合影响是提高其利润。然 

而对上游农场来说，虽然销售者向农场支付的原料价格会随着对农场的可追溯性提高 

而上升，但是它也会受到对销售者自身可追溯性的影响。因为对销售者责任可追溯性 

的增加会增加销售者的成本，销售企业就有动机减少对上游企业的支付。所以，可追溯 

性提高对上游农场的综合影响是降低其利润，并且供应链总体利润也会有所下降。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定义了一个包含了销售者和农场的供应链模型。第三 

节主要分析了可追溯性对供应链企业生产努力程度的影响，并分析了上下游企业之间



行为的相互影响、外生处罚责任和农场规模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第四节则利用数值解 

的方法，分析了可追溯性分别对销售者、农场和整个供位链利润的影响。第五节总结了 

研究结论。

二 、供应链模型

(一)模型设定

我们考察了存在消费者、一个销售商和若干个同质农场的供应链模型环境，模型 

设定与 Sebastien、Daniel ( 2 0 0 8 )基本一致。消费者在这里作为市场需求的提供者，总需 

求标准化为一个单位，食品支付价格等于期望效用。所有的农场作为供应链的上游企 

业向供应链下游唯一的销售商提供总量标准化为一个单位的原材料，销售商获得原材 

料后对其进行加工并出售给消费者标准化为一个单位的食品。对供位链上的企业的惩 

罚机制是外生的企业责任赔偿：当食品出现问题后，如果消费者可以追溯到是供应链 

上企业的责任，那么销售者需要向消费者支付一个外生的赔偿数额。若销售者巳经向 

消费者进行了赔付，但是事后追溯到是农场的责任，那么农场则需耍向销售者支付一 

个赔偿数额。这里的赔偿数量为外生，可以看作是外部监管部门施加的企业强制赔偿 

责任。

食品经过农场和销售者最终到达消费者时出现问题的概率为：

■

μ 为毎一个农场在原材料销售中的份额，即■ 由于同质性则每一个农场在

原材料总提供量中所占份额相同。g_m,(e_i)为销售者在努力程度为e_i时，产品在销售者 

环节出问题的概率，比如在二次加工、包装和保存过程中可能给食品造成的污染，这种 

概率直接决定于销售者投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负责态度，即努力程度： g_f(e_j)为农 

场 j 在 努 力 程 度 为 e_j时，产品在农场环节出问题的概率。约定■ 、 

■ 且■ ， 因为农场和销售者的努力程度越高，则原材料 

和半成品、成品出现污染、偷工减料的可能性越低，或是理解为供应链上的企业愿意为 

食品的安全要素付出的越多，那么投入其中的原料品质、加 工工艺也会更加符合消费 

者的利益，结果就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可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由于所有的农场同 

质，则直接考虑对称均衡的情况，即所有的农场都选择同样的努力程度，市场平均的事 

故概率就等于单个农场的事故概率：

■

消费者向销售者支付的产品价格：■ 。W 是



消费者愿意为一单位完全安全的食品所支付的价格，A是当食品伤害发生时给消费者 

造成的损失， T_m是消费者对于销售者的可追溯性，L_m是事故发生后销售者向消费者赔 

偿的数额。这个价格表达式就代表了理性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的期望效用，当没有发 

生食品安全事故时效用为W ，发生伤害后效用为(■ ) 。 当最终产品市场处于均 

衡状态时，每个供应链参与者都选择了最优的努力程度■ ，食品市场均衡价格为：

■

销售者向农场支付的原材料价格： ■ 。  V 是销售 

者愿意为一单位完全安全的原材料愿意支付的价格，L_f是农场对销售者的赔偿数额， 

假设同质农场会赔偿相同的数额。T_f是从销售者环节到农场环节的可追溯性。那么这 

一支付价格P_f表示销售者愿意为安全原材料支付的最高价格扣除当食品最终发生问 

题时，客观是农场的责任却无法确认这一事故责任归属时只能由销售者所承担的预期 

责任成本。所以当原材料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价格为：

■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P_f是销售者向所有农场共同提供一单位原材料时所支付的总 

价，每一个农场只能根据其产量得到相应的平均收入■。

其中■ 是本文的核心参数，即可追溯性在文中的体现。T_m表示的消费者 

对销售者责任的追溯能力，它意味着当消费者在使用商品后受到了损害，消费者能够 

确认这一损害的责任是其购买的食品所造成的，那么消费者就可以追溯到销售者那里 

并获得赔偿。追溯系统越完善，那么可追溯性就会越强，相应的可以预期实现的赔偿也 

就越高，对消费者是保障，对供应链企业来说就是行为约朿。T_f表示的销售者对农场 

的追溯能力它意味着当食品造成伤害而消费者追溯到了销售者并获得赔偿之后销售 

者鉴别这一责任足自身责任还是上游企业责任的能力。供应链内的追溯系统记录了生 

产的全过程，那么就有能力向销售者提供农场事故责任的证据，当然是该事故源头确 

实是农场的责任。T_f越高，销售者追溯农场责任的能力就越强，对农场的制约能力也 

就越高。

在上述模型设定下建立起销售者和农场的行动的一个两阶段博弈。由于信息不对 

称，上游环节对下游环节不能直接监视其生产过程，因此销售者和农场都是在给定了 

价格的情况下进行内生生产行为的选择，即在给定价格下首先他们同时行动决定自已 

的努力程度。在得到最优的努力程度之后，则根据他们的最优生产行为确定市场上的 

交易价格、包括原材料和食品价格因此，在销售者的目标函数当中，食品的销售价格 

和原材料的收购价格都是给定的均衡价格，虽然在本模型当中只有一个销售企业，但 

不把它作为垄断情况，只是为了简化分析研究竞争市场当中单个企业的行为，因此■ 

作为市场上的均衡价格，销售者是一个价格接受者。



销售者最大化如下期望利润：

■

其中，Y_m(e_i) 为销售者在努力程度为e_i时的直接生产成本。因为企业投入的努力程 

度越高，那么相应的生产成本也会越高，所以■ 并且增加努力程度而投入的生 

产成本往往都是递增的，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假设■ 。这一目标函数由销售者 

获得的销售收入■减去生产的直接成本Y_m(e_i)和期望的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需要赔付 

的数额■ ， 再加上责任归属于农场并且能够追溯这一责任源头时从农场那里 

获得的期望赔偿■ 当然还需要扣除购买原材料时的均衡成 

本■。

农场最大化如下期望利润：

■

其中，■ 为农场j 在努力程度为e_j时的直接生产成本，同上文所述假设 

■ 。这一目标函数由农场获得的原材料销售收入 ■ 减去直接生产 

成本■ ， 由于在农业、畜牧等食品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生产设备、卫生技术标准这 

类主要的生产成本难以随着销售份额的变化而即时地调整，生产成本不以规模μ加 

权。需要从预期收益中扣除的还有当食品出现问题并且最终追溯到农场的责任时需要 

向销售企业支付的赔偿■ 。

由式(1 )、式⑵得一阶条件：

销售者：

■

农场：

■

(二 )市场均衡状态下企业的生产行为

假设■ ； 直接生产成本函数形式：

■

其 中 k > 0 ，表示现有的生产成本。这里为简化计算，假设销售者和农产有相同的 

生产成本，并不影响主要结论。

①为了能够在同一框架下显性地分析可追溯性对企业行为和利润的影响，这里使用了函数形式假设，经过使用 

一般函数形式的可追溯性对企业行为的分析，发现可以得到相同的主要定性结论。



把假设的函数形式代入式 (3 )、式 (4)即可得到简化的一阶条件：

■

由式(5)、式 (6 ) ,我们得到均衡状态下，企业最优的生产努力程度：

■

可以发现当■ 或者■ 时， ■ 。所以当可追溯性非常低时，销 

售者和农场的努力水平接近0。需要注意的是努力程度应当落在[0,1 ]的区间内，所以 

参 数 设 置 的 范 围 在 这 里 需 要 稍 加 讨 论 。首 先 ，■ 的临界条件是

■ 。因为■ ， 若记■ ， 则■  

■ 。即在现有生产水平下，销售者的责任赔付L_m、农场的责任赔偿 

L_f和可追溯性T_m，T_f的共同作用应该有一个上限，如果超过这一上限，销售者和农场 

的努力水平为负，在有界的情况下责为零。对于这一结果，有两种解释：(1)外生强制 

的赔偿责任数额太高，企业承担不了因此带来的或有赔偿责任，因此停止生产、退出市 

场。(2 )由于偶然因素的存在，食品安全事故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如果一旦发生事故 

企业就面临极其严厉的处罚或者破产，那么企业就有可能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以最大 

程度地投机，铤而走险地从事食品生产。例如在国 家 巳经命令严厉打击瘦肉精和地沟 

油生产的情况下，其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其次，为保证e_j≤1，e_j≤1，则有条件：

■

可以发现随着生产成本k 的提高，努力程度首先达到为正的临界值，这时努力程 

度是正无穷。并且由于努力程度随着成产成本的提高而下降，所以努力程度会下降到 

为 1 的 临 界 值 并 继 续 下 降 趋 近 于 0 。所 以 努 力 程 度 为 正 的 临 界 条 件  

■ 也 是企业的参与条件。然而，实际上当努力程度为1 时，就已 

经保证完全安全的产品生产，企业之所以愿意在超出了正常成本条件下生产是由于市 

场上的能够获得超额利润。本文虽然只假设了一个销售者，但是由于竞争性市场假设， 

超额利润会吸引新进入者提高增加竞争引起生产成本上升，所以最终企业生产的约束 

条件应该是更高的上限约束，即：

■

需要加以注意的是，下文分析中都以这一假设为前提意味着不会出现退出市场或 

者极端投机的企业行为，是在正常生产情况下可追溯性对企业行为和利润的影响。



三、可追溯性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生产努力程度的影响

(一)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行为的交互影响

对 (5)式关于e_i，e_j取全微分得到：

■

若L_m>T_fL_f时，de_i/de_j>0；若L_m<T_fL_f时，de_i/de_j<0。

性 质 1：若给定销售者的赔偿责任大于可追溯的农场赔偿责任，即L_m>T_fL_f，农场 

提高食品安全性的生产努力水平的提高会带动销售者相应努力程度的提高；若销售者 

的赔偿责任小于可追溯的农场赔偿责任，即 L_m<T_fL_f，农场努力水平的提高反而会降 

低销售者的努力程度。

会出现负向影响是因为此时“偷懒” 对于销售者来说是有利可阁的，毕竟这里的 

可追溯性是代表了追溯责任归属的一种能力高低，并不能做到完令无误的鉴别责任， 

难免会遗留搭便车的空间，而农场过高的指向销售者的赔偿责任反时可能令销售者在 

食品安全事故中获益。在下文的分析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且也更加地契合 

实际，我们假定L_m>T_fL_f，但是，性 质 1 说明的是，当监管者要确定供应链上的参与者 

的责任时，其相对大小关系可能会给企业提供完全相反的激励机制。

进一步分析得到：

■

对式(6)取 e _i ， e _j 的全微分得到：

■

进一步分析得到：

■

性 质 2：销售者提高食品安令的生产努力程度的增加会提高农场相应的生产努力 

程度。随着对销售者、农场的可追溯性和单个农场原材料的销售份额的提高，销售者生 

产行为对农场生产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

公式(10a ) 、公式(12a ) 、公式(12b )显示了可追溯性的提高会加大供位链内部的企



业之间行为相互影响的程度，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近为紧密。公式(12c)则表明了供应 

链 上游的原材料、半成品供给愈加集中在更少的农场当中时，下游企业对他们的影响 

更大，也可以看作是当原料市场的供给者数目越少的话，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更 

大 。结合现实的考量是：多而分散的农户的生产行为受到下游加工企业生产行为的影 

响很小，因此即使供应链下游企业在外部或内部因素驱使下需要提高生产的产品质 

量，但是受制于上游分散的小农户提供的原料水平，也难以有效地达到目标。一些规模 

化的农户组织往往与下游企业的合作关系更为规范和稳定，能够保证下游企业需求的 

农产品质量，

(二)可追溯性对销售者和农场努力水平的影响 

对式( 7 )、式 (8)分別求关于T_m和 T_f的偏导，得到：

■

式(1 3 )、式 (14)结果显示消费者对销售者的可追溯性对销售者和农场的努力水平 

都有确定的正向影响，所以会分别都提高原材料和最终食品的安全水平公式(11)和 

公式(1 2 )的结果则需要进行讨论以确定符号。因为■ ， 经过

计算可以证明：

1. 若■ ，则■ 且 ■ 。2 . 若 ■ ，当 

■ 时 ，■ ； 当■ 时 ， 

■ ； 当■ 时， ■ ，

■ 。

但是根据上文的分析，生产成本和外生赔偿必然满足■ 的条件，所以

对农场可追溯性的增强也必然提高销售者和农场的努力程度：

结 论 1：对销售者可追溯性的增强可以提高销售者和农场提高食品安全性的生产 

努力程度；对农场可追溯性的增加可以提高销售者和农场的生产努力程度。

结 论 1 是本文的核心结论，显示了在一个包含了两个环节的供应链内，对任何一 

个环节责任可追溯性的增强对两个环节企业的行为都会产生影响。这一结论蕴含了很 

好的现实启示，供应链追溯系统虽然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但是对其中任何一个环



节的加强都可以增强那个环节的食品安全水平，并且由于对某个环节责任的明确同时 

也能够起到对其他环节责任的甄别作用，所以也会提高其他环节的生产努力水平。所 

以提高供应链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可追溯件都可以提高市场上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

(三 )其他因素对销售者和农场努力水平的影响

1 . 销售者赔偿额度对销售者和农场努力水平的影响

从可追溯性对约束企业行为的功能来看，只有和惩罚机制相结合才能对企业行为 

产生制约作用，因此外生的赔偿责任在已给可追溯性下如何影响企业行为也是十分重 

要的。

对式(7 )、式 (8)分别求关于L_m的偏导得到：

■

为了进一步分析可追溯性的作用，可以假设在销售者的赔偿责任L_m和预期可追溯 

的农场的责任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即 L_m-T_fL_f= 0 时可追溯性的影响，公式(17)和公式 

(18)就为：

■

则有：

■

性 质 3：外生的销售者赔偿额度的增加可以提高销售者和农场在食品安全性上的 

生产努力程度。随着可追溯性的增强，赔偿责任对销售者和农场生产的影响越来 

越大。

这就说明了外生的赔偿责任确实可以提高食品和原材料的质量和安全水平，并且 

由于对或有食品安全事故责任的追溯能力越强，这种约束作用就越大，对提升食品安 

全水平的作用也就越明显。

2 . 农场赔偿额度对销售者和农场努力水平的影响 

对式( 7 )、式 (8)分别求关于L_m的偏导得到：

■



■

同式(1 5 )、式 (1 6 )的分析结果一样，经过计算可以证明：

1. 若■ ，则■ 且 ■ 。 若■ ，当 

■ 时， ■ ； 当 ■ 时 ， 

■ ； 当■ 时，■ ，  

■ 。

同样根据上文 分 析 可 以 得 到 ■的条件。

性 质 4：外生的农场赔偿额度的增加可以促进销售者和农场提高在食品安全性上 

的生产努力程度。

3 . 农场规模对销售者和农场努力水平的影响：

■

式 (2 3 )、式 (24 )的结果说明了原材料供应越集中，单个农场的销售份额越大，那么 

对销售者和农场的努力都出产生正面的影响，提高原材料和食品的安全水平。这也契 

合了为什么在实际中，拥有规模化农牧材料供给基地的食品的品质要高于那些分散的 

小农户作为供应商的产品。

性 质 5 ：农场的销售份额越多，即行业中的农场生产规模越大，农场在食品安全性 

上的生产努力程度越高。

四、可追溯性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利润的影响

(一)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利润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可追溯性的增强能够提高供应链上下游 

企业的努力程度，既而就能够提高相应原材料和最终食品的安全水平，增加了消费者 

福利，企业选择最优的努力程度是在给定的外生可追溯性下最大化利润，下文分析不 

同的外生可追溯性水平时的均衡状态下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即销售者和农场的利润变 

动，以及整个供应链总体利润的变化。

得到上述均衡努力程度之后，就可以确定均衡的交易价格：

■



■

其代入工⑴ 得到销售者的间接利润函数为：

■

化简得到：

■

将式(25)代入式⑵得到农场的间接利润函数为：

■

化简得到：

■

全行业的利润则为：

■

得到上下游企业和供应链利润的表达式之后，用数值方法进行分析可追溯性对销 

售者和农场的利润影响。

首先通过数值方法考察可追溯性对努力程度和价格的影响，以验证上述分析的结 

论和数值设置的合理性。

如 图 1 和图 2 所示，随着销告者和农场两个环节的可追溯性的提高，供应链参与 

者的努力程度都是成单调上升的关系，这也与命题 1所得到的结论完全一致。

图 3 显示消费者对食品对下游可追溯性的支付是显著上升的，然而对在材料环节 

的可追溯性则不敏感，基本没有影响。这也能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佐证，消费者往往只关 

心和自己关系最密切的销售者企业责任追溯性，对供应链内部的可追溯性基本不 

敏感。

图 4 显示随着对销售者可追溯性的增强，销售者对农场的支付价格总是在降低 

的。这是因为销售者预期责任成本的增加会降低期望利润，而产生动机把一部分预期

①这里要考察的内生变量为■和■，外生变量为T_m和T_f，参数为：{k,L_m,L-f,μ，W，V，A}。 

并且赋值需要满足的条件有：

销售者的生产条件：■

农场的生产条件：■

相对责任约束：■



■

图 1

■

图 2

■

图 3

■

图 4

赔偿转嫁到农场环节中去，直接的方法就是降低原材料的购买价格。在实际生活当中， 

也往往可以发现农民、牲畜养殖户等处在食品上游环节的参与者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 

的，和消费者更为紧密的销售商一般都相对更为强势地控制价格。

(二)可追溯性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影响

现在考察在符合上述条件下的参数设置时，销售者和农场可追溯性的变动给销售 

者利润带来的影响。

■

图 5

■

图 6



图 5 显示：两个环节的可追溯性对销售者利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销售者 

可追溯性对销售者利润的边际贡献递增。

结论2：满足通常参数条件时，提高销售者和农场的可追溯性将会提高销售者的期 

望利润。

如图 6 所示，不同于销售者的利润会收益于两个环节可追溯性的增强，农场的利 

润总是被两个维度的可追溯性负向影响。销售者可追溯性的提高会促使销售者降低支 

付给农场的价格从而降低农场利润。农场可追溯性的增强会增加其预期责任成本，然 

而努力程度提高带来的消费者支付溢价被销售者获得，传递给农场的部分不足以弥补 

上升的责任成本，因此也会降低农场的利润。农场作为供应链上游企业，其行为要受到 

消费者和上游销售者行为的共同影响。并且在现实中，上游企业往往也在市场中处于 

弱势地位，并且无法向第三方传递价格压力。

结论3：满足通常参数条件时，增强销售者和农场的可追溯性将会降低农场的期望 

利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销售者是可追溯性增强的受益者，而农场期望利润会因 

为可追溯性的增强和责任赔偿的上升而下降。那么，作为一个供应链整体，销售者和所 

有农场的总利润会如何受到可追溯性的影响呢？

■

图 7

图 7 显示，可追溯性对销售者利润的提升无法弥补对农场利润的损害，因此从总 

利润来看，行业利润会随着可追溯性的增强而下降。即下游销售环节可以从建立和提 

高产品的可追溯性而获得收益，但是由于农场的利润损失影响更大，所以从整个供应 

链利润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结论4：满足通常参数条件时，增强销售者和农场的可追溯性将会降低供应链的期 

望利润。

如果消费者愿意为食品可追溯性的增强支付相应的溢价，那么获取了大部分溢价 

的供应链下游销售商就更有动机去推动和建立行业的追溯系统，增强可追溯性。所以



目前就有不少大型的零售企业建立了自 己相对完善的供应链追踪系统，从源头上控制 

进入到卖场中的产品品质而由于农场在这一过程中的利润会遭受损失，所以上游环 

节参与追溯系统积极性不高。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与上游、下游企业在供应链当中的 

话语权不同有关，许多权威的实证文献都验证了下游销售商在与上游供应商和生产者 

的价格合同中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能够控制终端利润的分成(Grocer, 1 9 9 2 ;N e v o , 

2 0 0 1 ; Villas-Boas,2007)。

供应链利润分析说明从整个供应链角度，在缺乏销售商和政府机构的强力推动作 

用下，行业并没有很强的动机去主动建立可追溯系统所以在美国和欧洲，虽然有些品 

牌销售商自愿建立了自己的追溯系统以提供区别性的产品，但是基础的食品追溯系统 

还是由政府强制实施的(Banterle,Stranieri,2 0 0 7 )。

五 、结 论

目前在国际上，食品供应链追溯体系应用十分广泛，更是构成了欧盟食品安全监 

管的基 石 。而我国的追溯体系建设开始的较晚，虽然有个别肉类生产销售企业建立了 

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追溯体系，但主要是为了避免技术贸易壁垒而集中在出口产品 

上有部分农产品追溯系统试点工程覆盖的范围较小，主要局限在少数大规模生产基 

地，供给北京、上海等几个城市的大型超市这一系统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当中都缺乏 

足够的依据和经验。因此，在可追溯性对食品垂直供位链的上下游企业生产行为和利 

润影响的相关理论文献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本文从理论角度对可追溯性影响供应链上 

下游企业生产行为的内在机理进行探讨，我们有如下发现。

第一，可追溯性激励企业增加生产努力程度，进而提高食品安全水平：企业面对食 

品安全事件的预期责任赔偿和直接生产成本之间时，利润最大化时的选择结果就是： 

可追溯的增强会增加企业努力程度，从而改善食品安全水平。对任何一个环节可追溯 

性的增强不仅能够提高本环节的努力程度，也会提高其他环节企业生产的努力程度。 

并且各个参与者之间的行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一般也会随着可追溯性的增强 

而加强。从另一个角度讲，对某个环节可追溯性的增强实际上不仅提高了对此环节责 

任的确认，也提高了对其他环节责任的甄别能力。因此，对于供应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可 

追溯性的增强会提高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各个环节的努力程度，从而提高食品安全性。

第二，企业责任对生产行为的影响并不呈单调关系。外生的责任赔偿可追溯性在 

本文模型设定下发挥企业约束机制的基础。其对企业努力程度的影响和可追溯性是类 

似的，都是通过提高企业面临的预期赔偿责任来促使在生产过程中增加投入提高食品

①欧盟健康和消费者保护指导委员会2 0 0 7 年食品可追溯性报告，文件地址：h ttp : //ec.europa.eu/food/food/ 

foodlaw/traceability/factsheet_trace_2007_en.pdf。



质量，并且可追溯性对企业行为影响的载体就是赔偿责任。由于销售者在供应链上下 

游中处于强势地位，具有更多的定价权，外生赔偿责任的提高对销售者的利润没有显 

著影响，却会降低农场的利润，正如分析结果所证明的，外生赔偿责任不是越高越好， 

一旦超出一定的合理区间，反而会引起企业退出市场或者最大程度的投机上下游企 

业之间的相对赔偿责任也应该有所区别，销售者的赔偿责任和可追溯的农场赔偿责任 

之间的大小关系会影响销售者和农场生产努力程度的交互影响方向。在销售者责任相 

对较大时，农场生产努力水平会正向的影响销售者努力程度的；若销售者的赔偿责任 

相对较小时，农场努力水平的提高反而会降低销售者的努力程度。

第 三，可追溯性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利润的影响不同。目前国内消费者对可追溯 

性的认知不够，对企业参与和增强可追溯性的支付不足，这很有可能令供应链参与者 

从可追溯性提高中的获益非常介限。并且利润的改善也集中在销售环节，这一过程中 

降低了上游农场和供应链的总利润。尽管从中获益的销售商等下游企业有意发起建立 

这一系统，上游环节的消极态度会极大地影响供应链可追溯系统的发展。在消费者对 

食品安全性的需求日益重视的今天，由于食品供应链可追溯系统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 

是提高食品质量的有效途径，如果政府意向推动这一系统的建立和完善，那么政策扶 

持的重点应该放在供应链的上游环节，即农场和加工企业，而不是下游销售商。这样才 

能在最小的政策性支出下最大限度地推动这一系统在我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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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Supply Chain Traceability on Food 

Safety and Corporate Profits

G o n g  Q i a n g  C h e n  F e n g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China)

Abstract : The domestic food market has been faced great challenges in recent years, one 

hand is that o many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the modem food supply chain have information 

superiority, and there are information asymmetric between these firms the other hand. The 

food supply chain traceability system has been proved to be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food safety in the practice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Using a vertical supply chain 

model consisted by seller and farmers,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traceability improvement 

on the effort level in the production and profits of supply chain corpor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any one part of enterprise traceability will improve the production 

behavior of all the enterprises in the supply chain, thereby great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food safety. However, only the seller can benefit from premium payment of consumers for 

the traceability, while the farms and the whole supply chain's profit will de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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